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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」業經本署於103年10月28日

以環署基字第1030089725號公告修正，生效日期詳如附表

，茲檢送公告影本1份，請 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為穩定資源回收基金收支平衡，並提升業者產製商品對環

境之友善程度，本署檢討電子電器物品類綠色費率之實施

成效，修正以「環保標章」作為未來綠色費率之優惠對象

，並調整費率優惠金額。

正本：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各委員國會辦公室、經濟部、臺灣省政府、福

建省政府、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、直轄市環保機關、縣(市)環保機關、全國

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

國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市電器商業

同業公會、台中縣電器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電腦

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省

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台灣省電腦商業同業

公會聯合會、台灣省電器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、

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電器商業同業公

會、高雄縣電器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嘉義縣進出口商業

同業公會、電子電器類責任業者（共584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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